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6〕25 号

当事人：新疆永盛胜达电梯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101062050599A

经营场所：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***

经营者（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）：刘**

身份证号码：372928**********

2026 年 01 月 26 日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

员组成检查组对麦盖提县刀郎世纪大酒店电梯维保情况开

展监督检查，执法人员到达麦盖提县刀郎世纪大酒店向该

酒店电梯维保公司（新疆永盛胜达电梯有限公司）维保人

员和酒店负责人出示执法证，说明来意后开展监督检查，

检查中发现以下问题：1、电梯维保人员在维护保养过程中

未按照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（TSG T5002-2017）的要求

进行维保，维保期间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（未摆放防护

栏），如：2025 年 9 月 1 日 14:23-14:36，2026 年 1 月

11 日 16:19-17:57 期间维护保养均未摆放防护栏；2、

2026 年 1 月 11 日电梯维护保养记录单上维保人员签字为 2

人，经监控回放发现实际仅有 1 名维保人员在进行维护保

养。2026 年 1 月 26 日新疆永盛胜达电梯有限公司维保人员

未在现场笔录上签字，其标示需要将此事报告给公司负责

人，其无权签字确认，现场笔录由酒店负责人签字确认，



经执法人员电话与新疆永盛胜达电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

联系，其标示检查记录单和特种设备监察指令书后面会亲

自到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。2026 年 02 月 02 日执法人向新

疆永盛胜达电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送达《特种设备安全

监督检查记录表》和特种设备监察指令书（喀麦市监特令

〔2026〕0202-01 号），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对照存

在的问题全面摸排整改。

经查实，1、经监控回放发现新疆永盛胜达电梯有限公

司于 2025 年 9 月 1 日、2026 年 1 月 11 日在麦盖提县刀郎

世纪大酒店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过程中确实存在未摆放防

护栏装置；2、2026 年 1 月 11 日仅有 1 名维保人员在进行

电梯维护保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“新疆永盛胜达电梯有限公司”《营业执照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》复印件各一份，

证明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；

2、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其经营者的合法身

份；

3、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，证明

其被委托人的合法身份及代理事项；

4、《电梯维护保养服务合同书》复印件一份，证明维

保服务约定内容；

5、电梯维护保养记录单复印件及现场检查视频资料各

一份，证明维保人员填写虚假维保记录单及实际维护保养

作业人员具体情况；



6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

份，证明当事人未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行

为的事实。

2026 年 04 月 07 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6〕25 号，当事人于 2026 年

04 月 10 日向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申辩理由：1、此次

违法行为系我公司初次违反相关规定，且未造成电梯安全

事故、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等危害后果。事发后，我公司

主动配合贵局的监察工作，如实陈述违规事实，积极组织

员工培训、落实各项整改措施，充分认识到自身错误并全

力进行整改弥补，主观上不存在故意违规的恶意，且已切

实履行安全整改责任，彻底消除了违规作业带来的安全隐

患；2、在当前经济环境不景气、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影响

下，我公司在电梯维保量上有所增加，但维保款欠收情况

更是惨不忍睹，仅 2026 年 1-3 月欠收维保款就占总营业额

比例超 60%，公司日常经营本就举步维艰。当前我公司近

50 名从业人员每月实发工资近 20 万元，每月缴纳社保 6 万

余元，公司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，为了 50 名员工与家庭的

生计，我公司在欠收严重的情况下只能紧缩开支维持日常

运营。当前，我公司在麦盖提县域维保电梯仅有 22 台，靠

这 22 台电梯的维保费用不足以满足 2 名维保人员的工资与

社保支出，鉴于此，我公司外聘 1 名持证人员专门负责我

公司承接麦盖提县的 22 台电梯应急救援任务，如有维保、

维修任务时就近派员，以维持负责的 22 台电梯的维保与救



援之需。本局对当事人的陈述理由采纳了第 1、2 条，并进

行调查核实，申辩内容属实，理由充分。于 2026 年 04 月

17 日，我局案审委员会召开集体讨论研究决定，对当事人

的违法行为进行从轻处罚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未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电梯维护

保养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

第四十五第二款“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在维护保养中

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，保证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

安全性能，并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，保证施工安全”

的规定，已经构成未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

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八十八条

第一款、第二款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未经许可，擅自从事

电梯维护保养的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电梯的维护

保养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以及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，进行

电梯维护保养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罚”的规定，决定对当

事人未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违法行为作

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处以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

款规定，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将罚没款缴纳至麦盖提县工商银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

局国库股，账号：301234**********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



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

（一）项和第（四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没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收处

罚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

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

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

向麦盖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

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章）

2026 年 04 月 22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



